学科代码：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24年修订）
一、学科概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一级学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教育教学的实践和规律，其根本研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中强调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继承与创新、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学术创造力，形成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二、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
3、思想政治教育（030505）
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030506）
三、培养目标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学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以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总体目标，着力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和良好学风，熟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知识，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说明重大问题，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成为从事与本学科相关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宣传和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工作相结合的办法。既要使研究生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使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应用实践的能力。

硕士生培养工作采取导师负责制，即指导教师个别指导和导师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法。导师指导小组的建立和管理由导师负责，成员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3-5名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教师组成。指导教师名单及指导小组成员名单经培养单位审批确定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基础课、专业学位必修课、非学位选修课四部分。研究生选课按学位课、非学位课两类完成。

1、学分要求：总学分≥32学分。
必修的学位课总学分要求≥19学分。包括：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1学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②《高级学术英语》3学分。③专业学位基础课程6学分。④专业学位必修课程6学分。

必修环节3学分，包括：①实践环节（包括教学实践）2学分，②学术报告1学分。

非学位课程≥10学分，可在本专业和全校其它专业已开出的学位课和非学位课中任选，若选本学科（专业）学位课，课程性质记为“学位课”，选修其它课程，课程性质记为“非学位课”（跨专业跨培养单位选课要以开课单位开出此课为前提）。

2、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学     位     课    程
	公共学位课(必修)
	22310100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1

	
	
	2431410013
	高级学术英语
	60
	3
	2

	
	
	123101301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2

	
	
	1231420101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
	18
	1
	2

	
	基础专业

学位课

(必修)
	193161101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6
	2
	1

	
	
	193161102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36
	2
	1

	
	
	123101218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32
	2
	2

	
	专业学位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3161203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
	32
	2
	1

	
	
	
	193161204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研究
	32
	2
	1

	
	
	
	1931612112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32
	2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161205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专题研究
	32
	2
	1

	
	
	
	19316120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
	32
	2
	1

	
	
	
	1931612122
	当代中国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32
	2
	2

	
	
	思想政治教育
	1931612072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专题研究
	32
	2
	1

	
	
	
	1931612082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32
	2
	1

	
	
	
	1231012202
	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
	32
	2
	2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2031612012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专题
	32
	2
	1

	
	
	
	2031612022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32
	2
	1

	
	
	
	2031612032
	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
	32
	2
	2

	要求学位课总学分 ≥ 19学分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至少1次
	1
	2-4

	
	教学实践
	≥100
	2
	1-4

	非学位课≥ 10学分
	
	1931613162
	社科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与技巧
	16
	1
	3

	
	
	213191301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述
	30
	2
	1

	
	
	2132103011
	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
	28
	1
	2

	
	
	1931613172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32
	2
	4

	
	
	1931613182
	西方哲学史专题研究
	32
	2
	3

	
	
	1231013222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专题研究
	32
	2
	4

	
	
	1931613192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究
	32
	2
	2

	
	
	1931613232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2
	2
	4

	
	
	1231013212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研究
	32
	2
	4

	
	
	1931613212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概论
	32
	2
	3

	
	
	193161322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32
	2
	3

	
	
	2031613012
	京津冀近现代史专题
	32
	2
	4

	
	
	2331613022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研究
	32
	2
	3

	
	
	1230710031
	科技论文外语写作
	30
	1
	2

	
	
	2231413221
	英语高级技能训练
	30
	1
	2

	
	
	1230620011
	知识产权
	30
	1
	2

	
	
	2031313022
	创业管理
	30
	2
	2

	
	
	2430913012
	机器学习与计算机视觉基础
	32
	2
	2

	
	
	2031313041
	乒乓球
	16
	1
	2

	
	
	2031313031
	健美操
	16
	1
	2

	总学分 ≥32学分


六、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实践环节2学分，学术报告1学分。

实践环节的教学目的在于以助研、助教活动为基础提高本学科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着重培养研究生了解社会、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创新的能力。在第1至第3学期内，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任务的同时，在培养单位和导师的安排下有计划地参加不少于100学时工作量的实践活动，其中，参加学院安排的学术活动和助研、助教实践活动不少于70学时（参加其他单位实践活动不计入），其余30学时的实践活动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并提交实践报告。实践环节完成后，由研究生本人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登记，并经导师和培养单位审核后记入成绩。

研究生在入学一年半内完成至少1次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可以是读书报告、调研报告、论文阶段研究成果报告等。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课题研究方向的需要，阅读一定量的专业文献资料（不少于40篇）完成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完成后，电子版交由导师审阅、签字后，提交学院保存，由研究生本人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登记，并经导师和培养单位审核后记入成绩。

七、补修课程

凡在本门学科上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补修课只计成绩，不计入研究生阶段的总学分，成绩单由学院留存。

八、学位论文工作

1、学位论文工作时间安排及要求

（1）文献阅读与选题报告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专业文献阅读进行选题并确定选题报告的内容后，举行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会，由相关专家小组（经学院审核）集体把关，严格审定，确保论文选题的前沿性、可行性和论文工作量。于第三学期末交研究生院“课题研究选题报告及工作计划表”1份备案。

（2）课题研究与中期阶段性报告

研究生经选题、审题、开题后应全力进行课题研究，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应遵从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课题研究中期（第五学期）应做一次课题研究阶段性报告。课题研究阶段性报告会由导师负责安排，相关专家小组成员（经学院审核）负责审定。相关记录表在答辩结束后与学位申请审核材料一起交研究生院备案。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时间应不少于一学年。

（3）学位论文撰写、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论文定稿后于第六学期末由学生所在学院安排进行学位论文评阅、举行学位论文答辩会。学位论文评阅前须先做论文相似性检测，检测总相似比<20%的学位论文视为通过相似性检测，可以送审评阅。具体论文评阅与答辩要求参见《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工作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津工大[2021]21号）。

2、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参见《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工作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津工大[2021]21号）、《天津工业大学关于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统一格式的规定（2021年修订）》（津工大[2021]23号）制定的标准执行。

3、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根据《天津工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取得代表性成果的规定（2021年修订）》（津工大[2021]22号）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前，在学期间取得的代表性成果至少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在本专业具有正式刊号的公开出版且知网可查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至少1篇专业学术论文，本人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必须是其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且第一署名单位为天津工业大学；培养单位鼓励研究生在读期间，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2）获得1项已授权的发明专利，要求研究生署名为前2名，且第一专利权人为天津工业大学；

（3）获得1项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或社科）成果奖，国家级成果要求研究生署名必须为前5名，省部级成果要求研究生署名必须为前3名，且第一署名单位为天津工业大学；

（4）在本学科公认的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口头学术报告1次，所参加的会议是否符合要求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核定；

（5）由学位评定分委会讨论通过、报研究生院备案的其他形式的（如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的咨政报告等）有一定显示度、符合学科发展需要的代表性成果。
九、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最长学习期限为5年。
十、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达到本专业学位授权点代表性成果的要求，符合《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工作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津工大[2021]21号）的相关规定，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十一、方案适用

本方案从2024级研究生入学开始执行。本方案未尽事宜，参照《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工作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津工大[2021]21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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